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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科技大学研究生院 

校研发【2014】11 号 

北京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查重检测暂行办法 

为进一步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，维护学校学术声誉,营造良

好的学术氛围，制订本办法。 

一、检测对象 

“学位论文查重检测系统”是预防学术失范的辅助工具。我校所

有申请学位的博士、硕士研究生，均须将学位论文提交至“学位论文

查重检测系统”进行检测，通过后方可进行论文答辩。 

二、检测工作的组织 

我校所有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的查重检测工作统一由校学位办公

室负责组织。 

三、检测程序 

1、被检测论文的电子版要求：文档以学号＿姓名＿专业命名。 

2、为提高检测准确率，在论文定稿之后，论文检测前，研究生

将论文的扉页、目录、中英文摘要、文献综述、致谢部分删除。 

3、研究生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学位论文电子版至“研究生信息

管理系统”。 

四、检测结果的处理 

检测结果的认定与处理（本办法中“检测结果”均指“去除本人

文献文字复制比”，下同）。 

1、检测结果小于 10%（含）者，通过学位论文检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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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检测结果在 11-20%之间者，由导师结合核心章节文字复制比

等相关情况，负责审查并认定学位论文内容中是否存在学术不端行为，

根据认定结果做出具体处理意见。如果导师认为无需修改，则导师签

字认可；如果导师认定需要进行修改，则修改后进行复检。 

3、检测结果在 21-40%之间者，论文须进行修改。在修改后进行

复检，复检结果仍在 21-40%之间者，须延期半年后答辩。 

4、检测结果在 41%(含)以上者，本次申请学位无效，半年后重

新申请。研究生须对论文进行认真修改，修改后由导师进行严格审核，

半年后将修改后的论文重新提交检测，检测通过后方可进行送审或答

辩。 

五、异议处理 

若研究生和导师对检测结果有异议，可书面提出申请，填写《北

京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检测结果申诉表》，由所在二级培养单位

组织 3-5 名专家进行鉴定，由专家组给出最终认定结果。 

六、答辩后抽查 

校学位办公室对答辩后正式提交的学位论文进行抽查，对于答辩

后检测结果与答辩前检测结果差异较大的论文，由学位办提交到校学

位评定委员会讨论，情节严重者可按照《北京科技大学关于在学位授

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规定（试行）》中规定的学

位授予过程中的学术不端行为之一“以不正当手段影响论文评阅和论

文答辩等”进行处理。 

本暂行办法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九届十二次会议讨论通过，从公

布之日起执行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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